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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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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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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支
社
謹
訂
十 
一
月

3  

喬
遷
第
十
三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寅
具
潔
茗
同
日 

下
午
五
時
設
筵
于
本
社
禮
堂
歡
讖
屆
時
統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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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民
治
黨
總
支
部
皆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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弓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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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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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啓
着2
昔
乾
輸
軒
所
束6
厥
重
典
論&
邸
報
所
野
景
乃
多
詔
令
Ov:
報
章.雛
型
。由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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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依
遠
矣
。
喪
盡
今8

。庇
界
遂
明
签
報
章
之
內
涵
與
外
尊
更
包
羅
而
顔
有
/
更
為
替
吋 

受
而
光
輝
。
比
之
黑
6
有
如
大
巫
之
見
小
巫
。
泰
衡
之
比
邱
星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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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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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城
振
華
聲
社
：
：：.

… 

紀
念
盛
况

- 

卡
城
訊
。
本
埠
振
華
聲
囈
術
研
究
社.
。 

於
昨
三
日
下
午
六
時
。
假
庶
民
治
黨
禮
堂
。 

舉
行
成
立
第
六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。
屆
時
各
代 

表
來
賓
。
該
社
顧
問
及
各
社
員
。
踴
躍
到
會 

。
座
爲
之
滿
。
首
由
龔
利
守
唱
禮
。
禮
式
如 

饋
。
而
由
馬
苦
夢
。
馬
思
聰
讀
祝
詞
。
首
請 

一
左
席
炽
惠
華
。
宣
佈.開
會
理
由
。
計
請
演
講 

一
者
。
冇
西
治
黨
代
表
黃
開
强
。
達
權
社
代
表 

』
余
鴻
患
。
顧
問
張
炳
進
。
黄
寳
深
。
馬
奕
棠 

一
。
李
廷
俊
。
黃
炳
祥
等
君
。
次
第
發
揮
。
毎 

人
都
以
勉
勵
及
吉
語
相
贺
。
每
個
說
畢
。
均 

獲
掌
聲
如
雷
。
後
由
潘
祥
致
謝
。
禮
成
茶
會 

同
時
並
設
游
響
會
。
由
余
大
雅
君
爲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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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舉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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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映(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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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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厶
提
早
開
戲
請

荆
軻
刺
書
主*

11 奥
君
麗
毛
演

東
营
喬
雪 
一
梅
綺 
麥
炳
爭
鳳
凰
女
北
寅 

循
里
」剣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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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馬
仔

夫
新
聞
讀
物
之
開
發
智
能0
啓
迪
德
性
。
爲
人
生
一
日
不
可
缺
少
之
精
神
食
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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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贅
論
。
，

—

•
"
：

-'..■:"
',:-:

.
，1
:
.
:
'
」 

我
國
自
登
民
國
後
。
報
缝
固
蒸
蒸
日
上
。
岐
南
北
洋
華
僑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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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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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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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創
刊
迄
今
。
業
已
一
五
十
寒
暑
矣
。
在
僑
胞
與
洪
人
不
酥
維
持
與
提
携
之
下
。
雖
， 

經
滄
桑
變
幻
区
世
途
俶
亂.
。
仍
如
魯
殿
靈
光
之
餘
然
獨
存
。
與
讀
巻
相
見
於
筆
墨
之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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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諸.公
之
所
賜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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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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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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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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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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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午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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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̂

啓
事 
十
一
月
廿
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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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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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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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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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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曉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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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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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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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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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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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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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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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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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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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
文
作
品
。
限
期
十
一
月
分
一 

十
五
截
卷
。
、 

上
一

一
唱
「
梁
祝
恨
史
」
。
五
。
馬
暢
昭
「
佛
前
憶
一 

一
儀
干
一
」
。
六
。
黄
新
月
唱
「岷
江
夜
曲
，一
。
一

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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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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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辛
) 

聯
卷
限
期
十
一
月±1

五
日
冷
一
一 

㊁
文
言
語
體
。
均
不
拘
論
。但
希
遂
守
」截
卷
。(
前
列
取
錄.
。
另
日
在
本
報
揭
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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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，論
文
」擇
尤
選
錄
十
名
。
不
分
次
第
。
条
配
产
 

報
章 
一
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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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一0

本
報
公
佈
之
「
敬
吿
投
稿
諸
君
』
之
規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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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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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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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乙
)
(
文
題)

㊀
「我
與
大
漢
公
報
」

㊁
「大
漢
公
報
與
華
僑
社
會
」

㊂
「如
何
始
成
爲
光
明
公
正
之
報
紙
」 

㊃
「內
外
勤
記
者
普
通
之
任
務
一-■ 

®
一「怎
樣
溝
通
中
西
文
化
」

③
「華
僑
當
前
應
付
之
環
境
」

①
「發
揚
五
祖
之
奮
鬥
精
神
」 

一®
「洪
人
之
新
生
」

，" 

㊈
「閱
報 
一 得
」

(
丙
)
(
詩
詠)

，，

3  

自
由
製
作
。
但
以
關
於
本
報 

五
十
週
年
念
紀
就
義
爲
主
。 

(
丁
)
(
單
聯
題)
;
.
 

欣
賀
金
禧
同
約
雅
』 

(
戊
)
(
双
聯
題)

.

七
言
辘-
體
左
右
任
調

A

lfi建
華
公
司
啓
事 

香
港
新
聲
唱
片
公
司
歷
期
出
品
慢
轉
唱
片
及 

香
港
幸
運
唱
片
公
司
出
品
之
三
十
三
慢
轉
唱 

片
香
羅
塚
，
艶
陽
丹
鳳
，
背
解
紅
羅
，5

 

淚
，
苦
鳳
鶯
憐
，
新
白
金
龍
，(
幸
運
之
音)

「詩
作
」擇
尤
選
錄
十
名
。
各
贈
報
章
六
個
昆
诗
一- 

「單
聯
」冠
軍
。
贈
報 
一
年
。

：
―

 

亞 
軍
。
殿
軍
。
均
贈
報
九
個
不
寸
亠 

第
三
名
至
第
五
名
。
每
贈
報
六
個
月
一 

第
六
名
至
第
十
名
。
每
贈
報
四
個
月3

- 

，

第
十
一 
名
至
廿
名
。
每
贈
報
三
個
月
运
上 

「双
聯
」獎
格
亦
如
前
例
。
： 

1

" 

「
附
則
」
如
見
惠
歌
謠
。
亦
擇
尤
錄
取
。
但
" 

不
發
獎
。
亦
代
表
揚
。
而
宏 
敎
。/
"
 

「
附
言
」几
應
徵
詩
文
者
。
如
「文
」請
在
偉a

一 

会
上
寫
明
「文
」字
。詩
亦
然
。
統
交
編
輯
部
『
一一 

收
領
。
至
於
双
單
聯
卷
希
付
交
營
業
部
收
領m

4

0

餐
館
雜
貨
生
意
出
賣 

穩
當
興
盛
發
館
及
雜
貨
店
等
，一
均
在
適
中
地 

点
，
充
銀
期
辦
法
，
適
合
個   

.A..
能
力.， 

地
点 

類
項 

取
價 
一 
定
銀 

笠
臣
街 
二
貨
店 
亠
八
千
五 
一.三
千
五 

桃 
街 
雜
貨
店 
五
千
九 
西
千
元 

緬 
街 
雜
責
店 
打
工
兀 
三
千 
ti 

故
蘭
胡
一 
餐 
舘
匕
千
五
一
 M
 千
元♦ 

片 
打
餐
館
 
八
千
五 
可 
千
元 

夫
村
沙 
餐
能
 
阳T
五
；
三
干
五 

緬 
街 
餐 
館
八
千
五
 
三
千
元 

頃
市
威 
餐 
館 

一
萬
元 
一
六
千
元 

頃
市
威 
餐
一
館 
三
九
左
元 

一
千
五 

欲
知
詳
情
，
請
與
黃
槃
基
冷
商
，

兮
导
狭
全
導
察
導
益
二
炉
舒
方
冷
引
飞
，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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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
祖
國
文
代
與
藝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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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心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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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八
三
十n
〔星
期
日
」午
后
咨

善
公
益
。
曾
一 
度
康 

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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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
極
爲
各
界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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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.

电
人
青
年
年
行
講 

■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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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
樂
片
三
張
及(
幸
運
新
歌)
三
張
PH 芳
艶
芬 

，
任
剣
輝
，
梁
醒
波
，
李
寳
螢
，
鍾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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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A6k̂
6N.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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